附件2

关于其他建设工程一般项目实行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的通知(征求意见稿)政策解读

一、政策背景
2023年8月，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〈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〉的决定》（住建部令第58号）中要求：“一般项目可以采用告知承诺制的方式申请备案，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据承诺书出具备案凭证。” 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落实落细部令精神，进一步精简审批流程、提升行政效能，结合我省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《关于其他建设工程一般项目实行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的通知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分为4节，分别是适用范围、适用条件、办理流程、其他要求。
（一）适用范围。主要包括：建筑高度不大于27米的住宅建筑；建筑面积不大于300平方米的教育、文体活动、商业（含商业服务网点）、金融服务、社区服务、市政公用等公共服务设施内部装修工程；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平方米，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的办公建筑；建筑面积不大于3000平方米，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的丁戊类厂房和仓库。
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儿童活动场所、养老院、福利院、医疗建筑、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、桑拿浴室、网吧、酒吧类及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、茶馆、咖啡厅等其他建设工程，不适用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。
（二）适用条件。主要包括：建设工程符合规划、建设的法定要求；设计、施工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；选用的消防产品、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。
（三）办理流程。建设单位向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提交申请，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审查合格后，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抽查，出具备案（告知）凭证。抽查不合格责令停止使用、限期整改，整改完成复查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（四）其他要求。对项目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行为的，责令限期整改。属于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三、文件制定的意义
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，对规模较小、结构简单、火灾风险较小的其他建设工程一般项目，申请人只要作出符合规定要求的承诺，就可以取得备案（告知）凭证，进一步优化低风险项目审批流程，压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，减轻群众和小微企业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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